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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生化〔2022〕20号 

 

 

各研究所、实验中心，各办公室： 

经学院同意，现将《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毕业生调研工作组

章程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 

               2022年 6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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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

实施办法及工程教学认证 OBE（成果导向）理念，为进一步推动

和加强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专业建设水平，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

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，特成立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毕业生调研工

作组。 

第二条 毕业生调研工作组负责对在校生调查，毕业生调

查、走访企业及收集专业培养质量相关数据，并形成简要质量分

析报告。 

第三条 毕业生调研工作组每学年对在校毕业生进行毕业

要求达成度调查，每学年对毕业 5年左右的学生进行专业满意度

调查，提交调查结果给专业负责人及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，用于

专业建设持续改进。 

第四条 毕业生调研工作组设组长两人，组长由书记和分

管教学院长担任，副组长由分管学生的副书记担任，成员由各专

业教学负责人、年级辅导员等组成。 

第五条 根据专业合格评估及工程教育认证需求，为专业

提供专业满意度等相关数据，并提出意见及建议。 

第六条 毕业生调研工作组根据毕业生离校安排合理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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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毕业要求满意度调查，调查表格由专业负责人提供。毕业五

年左右学生专业满意度调查应在每年 9月中旬完成，并提交给专

业负责人。 

第七条 本章程由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教务办负责解释。 

第八条 本章程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2022年6月14日印发 


